
附件3

＊＊＊＊＊＊（部门名称）

关于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说明

（参考样式）

区司法局：

按照你局《关于对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全面梳理、审核，截至2022年7月5日，本部门无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。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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